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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法院指定公司预重整期间临时管理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2025年 11月 2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一中院”

或“法院”）出具《决定书》[（2025）京 01破申 1445号之一]（以下简称“《决定

书》”），指定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担任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宜新材”或“公司”）预重整期间的临时管理人，负责人为张坚

键。

2、公司后续能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如后续法院裁定受理对公

司的重整申请，公司将依法配合法院及管理人开展相关重整工作，并依法履行债

务人的法定义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5 年 4 月修

订）》（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如果后续法院裁定受理对公

司的重整申请，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3、如果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改善公司经营和

财务状况，提升经营能力。如果重整失败，公司将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若公

司被宣告破产，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

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目前，公司偿债能力有限，资金短缺已成为当前阶段的主要矛盾。公司

及子公司因欠款问题面临多家金融机构及供应商提起的法律诉讼，部分银行账户

已被法院查封冻结。同时，公司部分募集资金专户被法院查封冻结或被银行设置

为止付状态，部分募集资金账户资金被法院强制划扣，会直接影响对应募投项目

后续资金拨付，从而导致募投项目投入进度不及预期风险，进一步对项目建设及

生产产生不利影响。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被冻结流动资金规模较大，多数银

行账户受限，对公司日常经营收支产生较大影响。



5、目前，公司仍有部分诉讼案件尚未审结，最终判决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若公司在相关诉讼中败诉，将需承担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等额外支出，会进

一步加剧资金压力。若公司未能按期足额偿还相关债务，公司及子公司资产可能

面临法院强制执行甚至被拍卖的风险，企业流动性风险也将进一步上升。

2025 年 11 月 26 日，公司收到北京一中院出具的《决定书》，北京一中院

指定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担任公司预重整期间的临时管理人，负责人为张坚键。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号——破

产重整等事项》相关规定，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决定书》主要内容

2025年 11月 7日，法院决定对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启动预

重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

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法院指定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担任北京天宜上佳高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预重整期间的临时管理人，负责人为张坚键。

根据《北京破产法庭破产重整案件办理规范（试行）》之相关规定，预重整

期间，临时管理人应当勤勉尽责，忠实执行职务，履行下列职责：

（一）全面调查债务人的基本情况、资产负债情况、涉诉涉执情况；

（二）查明债务人是否具有重整价值和重整可能；

（三）监督债务人履行《北京破产法庭破产重整案件办理规范（试行）》规

定的义务，并及时向法院报告；

（四）明确重整工作整体方向，组织债务人与其出资人、债权人、（意向）

重整投资人等利害关系人协商拟定预重整方案；

（五）根据需要指导和辅助债务人引进重整投资人；

（六）根据情况向法院提交终结预重整程序的申请或预重整工作报告。

二、《决定书》对公司的影响

后续公司将依法积极配合法院及预重整期间临时管理人开展预重整工作，在

临时管理人的监督下妥善决定经营事务和内部管理事务，继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依法保护各方合法权益，全力推动公司尽快进入重整程序，目前各相关事项正在



有序推进中。

三、风险提示

（一）公司后续能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如后续法院裁定受理对

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将依法配合法院及管理人开展相关重整工作，并依法履行

债务人的法定义务。根据《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如果后续法院裁定受理对

公司的重整申请，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二）如果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改善公司经营

和财务状况，提升经营能力。如果重整失败，公司将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若

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

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不论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公司都将在现

有基础上继续积极做好日常经营管理工作。公司后续如收到法院启动或受理重整

申请的文件，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目前，公司偿债能力有限，资金短缺已成为当前阶段的主要矛盾。公

司及子公司因欠款问题面临多家金融机构及供应商提起的法律诉讼，部分银行账

户已被法院查封冻结。同时，公司部分募集资金专户被法院查封冻结或被银行设

置为止付状态，部分募集资金账户资金被法院强制划扣，会直接影响对应募投项

目后续资金拨付，从而导致募投项目投入进度不及预期风险，进一步对项目建设

及生产产生不利影响。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被冻结流动资金规模较大，多数

银行账户受限，对公司日常经营收支产生较大影响。

（四）目前，公司仍有部分诉讼案件尚未审结，最终判决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若公司在相关诉讼中败诉，将需承担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等额外支出，会进

一步加剧资金压力。若公司未能按期足额偿还相关债务，公司及子公司资产可能

面临法院强制执行甚至被拍卖的风险，企业流动性风险也将进一步上升。

鉴于上述部分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能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重大不

确定性。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公司发布的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11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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